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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 函
地址：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
承辦人：黃淑惠
電話：03-8462860#281
電子信箱：heidihualien@hlc.edu.tw

受文者：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教終字第115003587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15年1月校園周邊人行空間改善參考指引 (376550000A_1150035872_ATTACH1.

pdf)

主旨：有關交通部修正公布「校園周邊人行空間改善參考指引」

案，請貴校配合相關政府機關設置「通學區」標示，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5年2月12日臺教國署學字

第1150008650號函、交通部115年1月22日交路字第

1150001936號函及交通部115年1月30日道路交通安全115年

第1次聯繫會議紀錄辦理。

二、配合114年11月19日修正公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

第6項規定，交通部業修正旨揭指引，於校園周邊人行環境

改善措施及注意事項增加「通學區內之交岔路口10公尺

內，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不得另

行規定汽車之停車處所。」之內容，並於校園周邊人行空

間改善檢核表（附錄3）、路口（段）常見的問題及改善措

施及對應國內外作法彙整表（附錄4）增加提醒文字。

三、旨揭指引建議，以學校四周150公尺範圍內為通學區，於此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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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的道路（含巷、弄）皆為通學道路，而通學路廊係

指透過調查或是學校認定校園學生通學之主要道路。各地

方政府或學校等相關單位可視學校所處位置（如位處郊

區）或其他需求，可將通學區由學校四周範圍由150公尺擴

大至500公尺或以上。

四、另有關「通學區」設置，交通部已建議各地方政府除標線

式改善外，可視需要搭配實體標誌牌面，以利駕駛人清楚

辨識通學區範圍。

五、檢附旨揭指引（含附錄），貴校亦可至交通部「道安總動

員」網站（https://roadsafety.tw/）「最新法令修正或

宣導」自行下載。

正本：本縣各公立國民中-小學、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

74



交通部  

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校園周邊人行空間改善參考指引 
 



參考指引沿革 

頒布日期 文號 說明 

112-12-27 
交路字第

1125035247 號 
初版 

115-1-22 
交路字第

1150001936 號 

一、 修正「2-3-2必要改善措施及

注意事項」、「表 2-3-1 路段

常見的問題、改善措施及對

應國內(外)作法」、「表 2-3-2 

路口常見的問題及改善措施

及對應國內(外)作法」增加

通學區內交岔路口 10 公尺

內不得另行規定停車處所之

說明。 

二、 修正附錄 3「校園周邊人行

空間改善檢核表」、附錄 4

「路段、路口常見的問題及

改善措施表」增加通學區內

交岔路口 10 公尺內不得另

行規定停車處所之備註說

明。 

三、 修正附錄 5「通學區標誌標

線」增加附錄圖 6通學區起

(終)點標誌、標線於交岔路

口設置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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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部配合民國 111 年 11月 9日奉行政院核定之「校園周邊暨行車安全

道路改善計畫」，為提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相關單位進行校園周邊

人行改善計畫之作業流程及改善措施參考，遂研訂本指引，以利相關改善

計畫之推動。 

本指引於第一章依序說明通學區範圍定義及校園周邊人行空間環境改

善計畫辦理流程，並列出本指引所引用之國內、外人行環境改善相關規範、

手冊及相關資料。第二章則以個案介紹之方式，列舉國內、外人行環境改

善相關規範及手冊等之作法，並彙整人行空間環境常見的安全問題，以及

對應之改善措施。 

第三章以南投縣炎峰國小為例，說明如何改善通學環境，提供各縣市

政府在進行校園周邊人行空間環境改善時，如何界定通學區範圍與通學路

徑、找出通學路徑問題、擬定改善方案之參考。 

本指引相關內容可讓使用者瞭解改善流程及各階段主辦單位，以及如

何找出通學路徑，並運用相關表格檢核通學路徑問題，研提對應之改善措

施，以快速針對校園周邊人行空間進行改善。本指引附錄 1～5 分別為「校

園周邊人行空間改善需求表」、「學生通學方式調查表」、「校園周邊人行空

間改善檢核表」、「路段、路口常見的問題及改善措施表」及標示通學區可

採用之標誌及標線型式，以提供使用者快速查閱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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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首先說明通學區範圍定義，再說明本指引研擬之校園周邊人行空

間環境改善計畫進行流程，最後附上本指引所引用之國內、外人行環境改

善相關之規範及手冊。 

1-1 通學區範圍定義 

本指引建議以學校四周 150 公尺範圍內為通學區，於此範圍內的道路

（含巷、弄）皆為通學道路，而通學路廊係指透過調查或是學校認定校園

學生通學之主要道路。各縣市政府或學校等相關單位可視學校所處位置

（如位處郊區）或其他需求，可將通學區由學校四周範圍由 150 公尺擴大

至 500公尺或以上。 

 

1-2 改善流程 

本指引所規劃之校園周邊人行空間環境改善計畫進行流程如圖 1-1-1

所示，流程內各項程序工作項目及主辦單位說明如下： 

1. 各縣市政府成立單一窗口 

(1) 主辦單位：各縣市政府。 

(2) 工作項目：各縣市政府指定受理改善申請單一窗口（以下簡稱

各縣市政府主辦機關），該窗口建議由各縣市政府主辦交通工

程或道路工程之交通或工務機關擔任，以統籌辦理後續改善

計畫相關事宜。 

2. 提出校園周邊改善需求 

(1) 主辦單位：各縣市政府主辦機關。 

(2) 工作項目 

A. 各縣市政府主辦機關應透過自有分析平台或交通部道安資

訊平台，就轄內各校園周邊進行事故熱區排序，選擇近 3年

行人 A1、A2 事故之件數與死傷數計算指標合值（CBI）並

排序，以挑選事故較多之學校列為進行改善之優先名單，主

動進行校園周邊改善。 

B. 另可由學校或相關利害關係人向各縣市政府主辦機關提出

改善需求，再由各縣市政府主辦機關評估該學校周邊是否

具有進行改善之迫切性。（參考附錄 1「校園周邊人行空間

改善需求表」） 

3. 提供通學環境基本資料 

(1) 主辦單位：學校。 

(2) 工作項目：由於學校較能掌握該校學生步行通學狀況，建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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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或會同各縣市政府主辦機關）進行相關基本資料調查，

以瞭解學生通學方式、通學動線及學校環境特徵，以進行後續

改善規劃。（參考附錄 2「學生通學方式調查表」）。 

4. 找出校園周邊潛在風險及問題 

(1) 主辦單位：各縣市政府主辦機關。 

(2) 工作項目： 

A. 通學區範圍踏勘：由各縣市政府主辦機關（或其委託之顧問

公司、交通工程技師）邀集學校（可包含家長會）及其他利

害關係人（如當地村里長等），依據前項所調查之校園通學

區範圍進行踏勘，盤點該校學生通學路徑所包含之路口及

路段。 

B. 檢核校園周邊人行安全問題：各縣市政府主辦機關參考附

錄 3「校園周邊人行空間改善檢核表」，找出學生通學路徑

之人行環境問題，並做為後續研提改善方案之依據。檢核項

目區分路段及路口兩大道路類型，主要項目如下。 

I. 路段：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停車、車速、交通量、通學

區標示。 

II. 路口：行人穿越道、號誌、視距、車速、交通量、通學區

標示。 

5. 研提改善方案 

(1) 主辦單位：各縣市政府主辦機關。 

(2) 工作項目： 

A. 研提改善方案：依據前項通學路徑所檢核之問題，由各縣市

政府主辦機關（或其委託之顧問公司、交通工程技師）參考

本指引附錄 4（或 2-3節）所研擬之改善措施，與學校討論

並研提改善方案。 

B. 與當地利害關係人溝通：由各縣市政府主辦機關（或其委託

之顧問公司、交通工程技師）就所研提之改善方案，會同學

校等相關機關向當地里長（或其他民意代表）及里民等利害

關係人說明及溝通，並參考相關意見調整改善方案內容。若

溝通過程不順利，建議可參觀其他成功的案例，以消除利害

關係人之疑慮；或透過交通安全相關民間組織，協助與利害

關係人溝通。 

6. 概估工程經費及期程，以爭取改善經費及施做 

(1) 主辦單位：各縣市政府主辦機關。 

(2) 工作項目： 

A. 估算經費及工程施作期程：由各縣市政府主辦機關（或其委

託之顧問公司、交通工程技師）估算改善方案所需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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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工程施做期程。 

B. 爭取改善經費及施做： 

I. 由各縣市政府主辦機關爭取改善經費，或向中央相關機

關（如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交通部公路局等）申請補助經

費，以進行改善方案之施做。 

II. 依本參考指引擬具改善計畫，並經交通工程技師簽證，始

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經費補助。 

7. 意見回饋： 

(1) 主辦單位：學校、當地里長（或其他民意代表）、里民、各縣

市政府主辦機關。 

(2) 工作項目： 

A. 改善方案施做後，由學校或與當地里長（或其他民意代表）

及里民回饋改善意見給各縣市政府主辦機關。 

B. 各縣市政府主辦機關可參考相關意見，就相關改善內容進

行調整，並做為後續優化類似改善方案之參考。 

 

圖 1-1-1 校園周邊人行空間環境改善計畫進行流程 

 

我國教育制度依學齡低到高主要有國小、國中、高級中等學校及大專

校院等學校，其學生的居住區域、搭乘交通工具乃至通學行經路徑，會隨

該學校學生的學齡增加而愈趨複雜，故建議應用本指引的相關內容進行改

善時優先以國小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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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依據規範及手冊 

本指引彙整及引用國內、外相關規範及手冊等相關資料，包括： 

1.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人行空間改善原則及教育訓練」簡報[1]。 

2.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易肇事路口安全改善檢查表[2]。 

3. 內政部，「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以下簡稱「市區道路規

範」）[3]。  

4. 內政部，「都市人本交通道路規劃設計手冊（第二版）」（以下簡稱

「人本手冊」）[4]。 

5. 日本國土交通省，「確保學校道路和社區道路的安全 道路管理者採

取的措施示例（通学路・生活道路の安全確保に向けた 道路管理

者による対策実施事例）」[5]。 

6. 韓國國民安全處，「兒童保護區維護標準（어린이보호구역정비

표준모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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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內、外人行環境改善工具 

本章先回顧國內、外的人行環境的改善作法，再歸納常見的人行環境

問題及對應問題可採用之改善措施，最後研擬「校園周邊人行空間改善檢

核表」，以協助各縣市政府主辦機關。 

 

2-1 國內之相關作法與改善措施 

本節就國內有關人行空間改善原則及交通寧靜區相關作法說明如下： 

1. 人行空間改善原則：交通部與內政部於 112 年 3 月 24 日召開道安

暨行人交通安全改善聯合記者會，對外說明「改善人行空間基本原

則」如圖 2-1-1，以及主（次）要道路、服務道路（含巷道）之人行

空間設計圖例如圖 2-1-2、圖 2-1-3，說明如何改善人行環境。交通

部於 112 年 4 月 10 日將此改善基本原則及圖例函送地方政府，做

為後續推動人行環境改善之參據。另圖 2-1-2 及圖 2-1-3 有關人行

道及設施帶（公共設施帶）的設置應分別符合「市區道路規範」第

6章及第 13章之規定。 

 

 

圖 2-1-1 改善人行空間基本原則 

資料來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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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主（次）要道路之人行空間設計圖例 

資料來源：[1]。 

 

 

圖 2-1-3 服務道路（含巷道）之人行空間設計圖例 

資料來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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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通寧靜區：  

(1) 定義：依據《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第 2條交通寧靜

區之定義為：「指劃定某線道路或部分路段禁止按鳴喇叭或限

制車行速率，並設置車輛減速設施之地區。」。另依據「市區

道路規範」第 12 章交通寧靜區（第 12.1 節）之定義為：「交

通寧靜區係指劃設某區域範圍內之道路採用寧靜式交通策略；

寧靜式交通策略係結合路網系統規劃及道路交通工程措施，

以減少穿越性交通及降低行車速率，降低機動車輛所帶來的

負面影響，進而改善該範圍內道路使用環境。」。 

(2) 設置原則：依據「市區道路規範」第 12 章交通寧靜區（第 12.2

節）交通寧靜區設置原則如下。 

A. 交通寧靜區主要設置於住宅社區、商業購物區及學校周邊

之服務道路，並經整體路網功能評估，以人本交通為考量，

將道路空間規劃兼具人車交通需求及安全使用機能。 

B. 交通寧靜區規劃設置，應考量救援車輛及垃圾車通行需求。 

(3) 設計要點：依據「市區道路規範」第 12 章交通寧靜區（第 12.3

節）交通寧靜區設置要點如下。 

A. 交通寧靜區之設計宜整體考量路網機能、交通安全、行人與

腳踏自行車空間、路邊停車、道路環境景觀、噪音振動影響

及商業區貨物裝卸等需求。 

B. 交通寧靜區應採低速管制，最高速限 30 公里/小時以下。 

C. 交通寧靜區出入口及設施佈設，應配合適當標誌及標線，使

駕駛者易於辨識。 

D. 交通寧靜區設施佈設需符合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劃設消防

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 

E. 車道寬規定如表 2-1-1。 

 

表 2-1-1 各種車道寬規定 

路段 

分類 

雙車道以上每車道寬 雙向單車道 單向單車道 

最小 標準 最小 標準 最小 

一般路段 2.80 3.25 5.25 5.50 

3.5 限制大型車

進入路段 
2.50 3.00 4.50 5.25 

資料來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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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計範例：依「人本手冊」及「市區道路規範」中有關國內交

通寧靜區之設計範例依管制項目，主要分為「流量管制」及「速

率管制」兩種設施型式，彙整如表 2-1-2 所示。 

 

表 2-1-2「人本手冊」及「市區道路規範」之交通寧靜區之設計範例 

項

目 

主要設施 

型式 
圖示 設置注意事項 

流

量

管

制 

路口部分車

道封閉 

 

⚫ 不適用於交通

量大路口 

⚫ 自行車道視需

求設置於車道

外（人行道上） 

⚫ 景觀設施不應

影響視距 

⚫ 道 路 縱 坡 在

8%以上道路不

宜設置 

⚫ 應 有 顯 明 標

示，並預先增

加標誌、標線

提醒 

路口對角封

閉 

 

⚫ 不適用於交通

量大路口 

⚫ 景觀設施不應

影響視距 

⚫ 對角封閉區應

留設 1.5～2 公

尺開口供自行

車通過 

⚫ 道 路 縱 坡 在

8%以上道路不

宜設置 

⚫ 應 有 顯 明 標

示，並預先增

加標誌、標線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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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主要設施 

型式 
圖示 設置注意事項 

路口穿越封

閉（中央分

隔阻斷路

口） 

 

⚫ 不適用於交通

量大路口 

⚫ 需留設至少 3.5

公尺行人穿越

空間 

⚫ 道 路 縱 坡 在

8%以上道路不

宜設置 

⚫ 應 有 顯 明 標

示，並預先增

加標誌、標線

提醒 

路口限制直

行交通島

（強化轉向

槽化島） 

 

⚫ 不適用於交通

量大路口 

⚫ 景觀設施不應

影響視距 

⚫ 道 路 縱 坡 在

8%以上道路不

宜設置 

⚫ 應 有 顯 明 標

示，並預先增

加標誌、標線

提醒 

速

率

管

制 

減速丘、減

速墊、減速

台 

 
（減速墊及減速丘） 

⚫ 適用於交通量

不大道路 

⚫ 至少需相隔 75

～150 公尺 

⚫ 道 路 縱 坡 在

8%以上道路不

宜設置 

⚫ 不宜設置在緊

急車輛動線 

⚫ 應 有 顯 明 標

示，並預先增

加標誌、標線

提醒。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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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主要設施 

型式 
圖示 設置注意事項 

 

（減速台） 

交通標誌 

⚫ 標線號誌設置

規則」設置路

面顛簸、高突

標誌「警 30、

31」 

⚫ 設置時需考量

機車通行之安

全 

⚫ 依據「市區道

路 規 範 」 第

12.5.2 節有關

減速墊、減速

丘及減速台幾

何尺寸建議如

表 2-1-3 所示 

路口高差 

 

⚫ 道 路 縱 坡 在

8%以上道路不

宜設置 

⚫ 大型車輛轉向

交通量大道路

不宜設置 

⚫ 需額外排水及

附屬設施配合

設計 

⚫ 可增加鋪面顏

色或材質之區

隔 

⚫ 應 有 顯 明 標

示，並預先增

加標誌、標線

提醒 

⚫ 依據「市區道

路 規 範 」 第

12.5.2 節有關

路口高差幾何



 

4 
 

項

目 

主要設施 

型式 
圖示 設置注意事項 

尺寸建議如表

2-1-4所示 

道路路段寬

度縮減（狹

路、路段之

車道曲折） 

 

⚫ 需設置於路段

中段 

⚫ 設置長度需至

少 6公尺 

⚫ 自行車道視需

求設置於車道

外（人行道上） 

⚫ 景觀設施不應

影響視距 

⚫ 道 路 縱 坡 在

8%以上道路不

宜設置 

⚫ 應 有 顯 明 標

示，並預先增

加標誌、標線

提醒 

⚫ 可配合錯開設

置（chicane） 

⚫ 依據「市區道

路規範」第 12.3

節各種車道寬

規定如表 2-1-1

所示 

路口車道寬

度縮減、路

緣延伸 

 

⚫ 景觀設施不應

影響視距 

⚫ 道 路 縱 坡 在

8%以上道路不

宜設置 

⚫ 應 有 顯 明 標

示，並預先增

加標誌、標線

提醒 

⚫ 不宜設置轉向

量大之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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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主要設施 

型式 
圖示 設置注意事項 

⚫ 依據「市區道

路規範」第 12.3

節各種車道寬

規定如表 2-1-1

所示 

資料來源：[3]、[4]，本指引整理。 

 

表 2-1-3 減速墊、減速丘及減速台幾何尺寸建議 

分類 減速墊 減速丘 減速台 

高度 
0.025 公尺～

0.035 公尺 

0.05公尺～0.10

公尺 

0.075～0.15 公尺 

設置於行人穿越道宜配

合人行道緣石高度 

斜坡段坡

距比 

1/10～1/7 1/20～1/10 1/25～1/10 

坡頂宜以圓弧

處理 

坡頂宜以圓弧

處理 
- 

長度 - - 平台段 2.4 公尺～6 公尺 

資料來源：[3]。 

 

表 2-1-4 路口高差幾何尺寸建議 

高度 
0.075～0.15 公尺 

（配合人行道高緣石高度） 

斜坡段變化率 1/40～1/25 

資料來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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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國外之相關作法與改善措施 

本節蒐集日本及韓國關於通學路徑的改善作法，詳見第 2-2-1 節及第

2-2-2節內容。相關作法能否直接應用於國內，仍需考量國內之特有交通特

性，例如國內機車使用率高，運用該作法是否會影響機車通行安全等。 

 

2-2-1日本 

節錄日本國土交通省平成 31 年（2019 年）所公布的「確保學校道路

和社區道路的安全道路管理者採取的措施示例（通学路・生活道路の安全

確保に向けた 道路管理者による対策実施事例）」[5]，其將改善之地點分

為「路口」、「路段」；改善之目標分為「交通量之抑制」、「車行速度之抑制」、

「行人通行空間之確保」以及「提高用路人能見度」。相關改善措施彙整如

表 2-2-1 所示。 

 

表 2-2-1 日本進行學校道路和社區道路的安全採取的措施 

地點 

目標 
路段 

對應本指引

之圖編號 
路口 

對應本指引

之圖編號 

交通量

之抑制 
  

1. 路口處設置升

降式交通桿 

2. 擺設路障 

3. 磚式路面（人

行道＆路口） 

1. 圖 2-2-1 

2. 圖 2-2-2 

3. 圖 2-2-3 

抑制車

輛行駛

速度 

1. 設置減速墊或

減速丘 

2. 道路縮減 

3. 彎路設計 

4. 路面標線/字

（縮減車道寬

度） 

5. 警告標誌 

6. 車速偵測警示

牌面 

7. 磚式路面（人

行道＆車道） 

1. 圖 2-2-4 

2. 圖 2-2-6 

3. 圖 2-2-8 

4. 圖 2-2-9 

5. 圖 2-2-11 

6. 圖 2-2-13 

7. 圖 2-2-15 

1. 設置減速墊或

減速丘 

2. 道路縮減 

3. 路面標線/字

（通學道入口

處路面標字） 

4. 警告標誌 

5. 彩色路面 

6. 磚式路面（路

口） 

7. 行人穿越道偵

測系統 

1. 圖 2-2-5 

2. 圖 2-2-7 

3. 圖 2-2-10 

4. 圖 2-2-12 

5. 圖 2-2-14 

6. 圖 2-2-16 

7. 圖 2-2-17 

保障行

人通行

空間 

1. 設置人行道 

2. 拓寬人行道 

3. 拓寬路側空間 

4. 拆除電線桿 

5. 自行車通行空

間改善 

1. 圖 2-2-18 

2. 圖 2-2-19 

3. 圖 2-2-20 

4. 圖 2-2-21 

5. 圖 2-2-22 

6. 圖 2-2-23 

1. 改善路口處行

人停等空間 
1. 圖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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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目標 
路段 

對應本指引

之圖編號 
路口 

對應本指引

之圖編號 

6. 平交道兩側增

設人行道 

7. 設置護欄 

8. 彩色路面 

9. 磚式路面（人

行空間） 

10. 路側設置交

通桿 

11. 增加路面邊

線的反光性 

12. 路段中（路

口）二段式行

人穿越道 

13. 道路側溝改

善（含舖設混

泥土） 

7. 圖 2-2-24 

8. 圖 2-2-25 

9. 圖 2-2-26 

10. 圖 2-2-27 

11. 圖 2-2-28 

12. 圖 2-2-29 

13. 圖 2-2-30 

提高用

路人的

能見度 

  1. 設置反光鏡 1. 圖 2-2-32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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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通量的抑制 

(1) 路口處設置升降式交通桿：在路口處設置升降式交通桿，以減少

通勤時間的交通量，如圖 2-2-1 所示。 

 

實施前 實施後 

  
➢ 通過性車輛較多，車輛高速通過

時很危險。 

➢ 於路口處設置升降式交通桿以減

少通勤時間的交通量。 

➢ 於平日時間早上 7:30至早上 8:15

（通學時間）實施管制。 

圖 2-2-1 交通量的抑制-以新潟縣新潟市為範例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2) 擺設路障：進行通行時間管制，將通學區、購物區等區域一段時間

內禁止車輛通行，可以控制交通，暫時將道路變成行人空間，如圖

2-2-2所示。 

 

 
➢ 將通學區、購物區等區域一段時間內禁止車輛通行，可以控制交通，

暫時將道路變成行人空間。 

➢ 需手動擺設及移除，且需要當地居民配合。 

圖 2-2-2 以擺設路障進行通行時間管制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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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磚式鋪面（人行道&路口）：利用磚式路面連結人行道及路口以抑

制車流，如圖 2-2-3 所示。  

 

 
➢ 人行道及路口處皆鋪設磚式鋪面並連結，以抑制通過車流。 

圖 2-2-3 連續型磚式鋪面以抑制車流（圖例引用德國案例）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2. 車行速度之抑制 

(1) 設置減速墊或減速丘1 

A. 路段：於路段中佈置減速墊或減速丘，以達到車速降低的效果，

如圖 2-2-4所示。 

 

 

➢ 於路中設置減速墊 

圖 2-2-4 廣島縣福山市在無人行道處設置減速墊的情況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1 利用此措施需考量機車通行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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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路口：於路口前設置減速墊或減速丘，或設置減速墊或減速丘

型路口，亦會讓駕駛感覺不舒服，讓駕駛者控制車速。在通學

道路口處設置減速墊或減速丘型行人穿越道，除了有速度控制

效果外，還提高兒童通行時的能見度，如圖 2-2-5 所示。 

 

  
減速墊或減速丘型路口 路口前佈設減速墊或減速丘 

新潟縣新潟市的範例 

     

➢ 在通學道路口處佈設減速墊或減速丘型行人穿越道，除了有速度控制

效果外，還提高兒童通行時的能見度。 

圖 2-2-5 新潟縣新潟市在通學道路口處佈設減速丘型行人穿越道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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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道路縮減 

A. 路段：在車輛速度快的路段中之路側設置道路縮減圍欄，在視

覺上呈現道路寬度之縮減，配合設置減速墊或減速丘處之速度

控制效果更大，如圖 2-2-6所示。 

 

路段中之道路縮減 

 

實施後 

 

➢ 在行人穿越道處設置道路縮減圍欄作為速度控制之措施。 

➢ 道路縮減圍欄處為行人穿越道入口處 

圖 2-2-6 東京都文京區推動路段縮減道路的情況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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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路口：在車輛速度快的路口中之路側設置道路縮減圍欄，在視

覺上呈現道路寬度之縮減，如圖 2-2-7所示。 

 

路口前之道路縮減 

 
實施後 

    

➢ 於路口前設置道路縮減圍欄，目的為「降低車速」及「控制交通」，以

確保道路上的行人及自行車之通行安全。 

圖 2-2-7 東京都葛飾區在路口設置道路縮減圍欄之情況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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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彎路設計：在事故較多的把道路，重新設計成彎路，可以降低通過

車流之車速。而彎路設計可以分為截角式或平滑曲線式的樣式，

如圖 2-2-8所示。 

 

  

截角式 平滑曲線式 

實施前 實施後 

 
 

➢ 通過交通量較多且通行車輛快

速，因此存在危險。 

➢ 重新以截角式彎路設計，並拓展

兩側人行道的空間以及路口改採

彩色鋪面，以降低通行車輛速度。  

圖 2-2-8 愛知縣名古屋市設置彎路之情況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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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路面標線/字 

A. 路段（縮減車道寬度）：在車速較高的路段塗銷道路中心線，重

新分配道路空間，如圖 2-2-9 所示。 

 

實施前 實施後 

  

➢ 車輛速度快，存在危險。 ➢ 消除中心線，透過縮減車道寬度

來加寬路肩。 

圖 2-2-9 和歌山縣和歌山市路面標線情況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B. 路口（通學道入口處路面標字）：透過路面標字或搭配標誌，提

醒車輛駕駛需注意路況，如圖 2-2-10 所示。 

 

實施前 實施後 

  

➢ 有管制時間的行人專用道路，但

有車輛經過。 

➢ 在校園周邊通學道入口處繪設路

面標字，並告知該段道路為通學

道。 

圖 2-2-10 東京都江戶川區標字情況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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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警告標誌 

A. 路段：設置警告標誌，提醒用路人該路段為通學道，如圖 2-2-

11所示。 

 

實施前 實施後 

  

➢ 汽車及自行車不知道該路段為

通學道 

➢ 設置警告標誌，提醒用路人該路

段為通學道。 

圖 2-2-11 北海道地方振興局旭川開發建設部標示情況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B. 路口：設置左轉車輛注意警告標誌提醒車輛駕駛注意行人2，如

圖 2-2-12 所示。 

 

實施前 實施後 

  
➢ 由於交通量多繁忙，行人過路

口時存在危險。 

➢ 設置標誌以提醒車輛駕駛注意

行人。 

圖 2-2-12 中部地方整備局名古屋國道事務所標示情況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2 日本之車輛駕駛採右駕，而我國則採左駕，若此措施應用於國內則須改設置「右轉」車輛注

意警告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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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車速偵測警示牌面：安裝車速偵測警示牌面，提醒駕駛者目前時

速，如圖 2-2-13 所示。 

 

 

➢ 車速偵測警示牌面顯示超速車輛車速3 

圖 2-2-13 韓國首爾市安裝情況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7) 彩色路面：過鋪面顏色突顯路處，讓車輛駕駛提前意識到路口處

之存在，從而控制車速，如圖 2-2-14 所示。 

 

實施前 實施後 

  
➢ 許多小學生通學行經的路口，但

通過車輛多且車速快，是一個危

險的路口。 

➢ 路口處及行人穿越道之鋪面上色

以提醒車輛駕駛注意。 

圖 2-2-14 山口縣下關市舖設情況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3 此處日本資料係引用韓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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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磚式路面4 

A. 路段：人行道和車道鋪設相同的磚式路面，以控制車速及車輛

進入，如圖 2-2-15所示。 

 

  

圖 2-2-15 長野縣飯田市設施情況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B. 路口：在遊客較多的路口處鋪設磚式路面，如圖 2-2-16所示。 

 

 
圖 2-2-16 鳥取縣鳥取市舖設情況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4 利用此措施惟需考量輪椅使用者之通行安全與舒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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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行人穿越道偵測系統：使用偵測器偵測穿越行人穿越道的行人及

自行車，並使用 LED 顯示器提醒行人和自行車正在穿過路口，如

圖 2-2-17 所示 

 

實施前 實施後 

  

➢ 該縣交通量最高的路口，常有

左轉或右轉車輛與過路口的行

人和自行車等事故發生。 

➢ 安裝了行人穿越道偵測系統，以提

高行人及自行車過路口時的能見

度。 

圖 2-2-17 四國地方舖設情況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3. 行人通行空間之確保 

(1) 設置人行道：將行人與車輛分開，降低了行人與車輛碰撞的風險，

增加了行人的安全，如圖 2-2-18 所示。 

 

實施前 實施後 

  
➢ 由於缺乏人行道而存在危險 ➢ 利用學校提供的土地鋪設人行

道。 

圖 2-2-18 利用學校提供的土地修建人行道（神奈川縣川崎市）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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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拓寬人行道：拓寬通行困難的人行道，確保行人安全通行空間，如

圖 2-2-19 所示。 

 

實施前 實施後 

  

➢ 由於人行道狹窄，往來通行困

難，行人存在危險。 

➢ 拓寬人行道，確保行人安全通行

空間。 

圖 2-2-19 中國地方拓寬情況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3) 拓寬路側空間：將行人與車輛分開，降低了行人與車輛碰撞的風

險，增加了行人的安全，圖 2-2-20所示。 

 

實施前 實施後 

  

➢ 由於車速快且缺乏人行道，因此

存在危險。 

➢ 塗銷道路中心分向線、縮減車道

寬度、路側彩色路面。 

圖 2-2-20 愛知縣新城市拓寬情況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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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拆除電線桿：由於電線桿使行人通行空間變窄，阻礙了行人連續

步行動線，行人被迫在車道上行走。透過改善公用設施共同管道

將電線桿移除，行人通行空間不再有電線桿，圖 2-2-21所示。 

 

實施前 實施後 

  

➢ 在狹窄道路且路邊有電線桿的

地方，兒童進入道路時很危險。 

➢ 遷移電線桿的搬遷 

➢ 改善路側帶（側溝蓋改善） 

圖 2-2-21 富山縣路邊電線桿遷移情況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5) 自行車通行空間改善：消除行人與自行車的交織，降低了行人與

自行車碰撞的風險，圖 2-2-22 所示。 

 

實施前 實施後 

  

➢ 兒童上下學時，行人與自行車聚

集在人行道上。  

➢ 設置自行車專用道，將行人和自

行車分開。 

圖 2-2-22 長野縣諏訪市改善自行車專用道情況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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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平交道二側增設人行道：透過增設人行道，創造行人通行空間，將

行人和車輛分開。像是利用遮斷機、一些路緣石進行物理隔離；利

用標線和彩色路面進行視覺隔離，圖 2-2-23所示。  

 

實施前 實施後 

  

➢ 平交道口沒有人行道。 ➢ 拓寬平交道口並設置人行道。 

圖 2-2-23 鹿兒島縣湧水町拓寬平交道口改善人行道情況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7) 設置護欄：防止車輛偏離道路，可以確保行人等的安全。另外，防

止行人等無故進入車道或橫越道路，保證行人安全，圖 2-2-24 所

示。 

 

實施前 實施後 

  

➢ 人行道狹窄，有時行人會走在車

道上。 

➢ 上下班時間交通壅塞。 

➢ 在人行道和道路邊界處設置護

欄，確保行人安全。 

圖 2-2-24 石川縣設置護欄情況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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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彩色路面：透過顏色區分行人通行空間及車道，使車輛駕駛意識

行人空間的存在，並降低車速，圖 2-2-25 所示。 

 

實施前 實施後 

  

➢ 由於交通量大且行人通行空間

不足，因此存在危險。 

➢ 在路側鋪設彩色路面，確保行人

空間並使通過車輛駕駛人注意。 

圖 2-2-25 靜岡縣駿東郡清水町在交通繁忙的道路路側鋪設彩色路面情況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9) 磚式路面（人行空間）5：以磚式路面鋪設人行空間以區隔車

道，使車輛駕駛意識到人行空間的存在，並降低交通速度，圖 2-

2-26所示。 

 

    

➢ 鋪設磚式路面人行空間 

圖 2-2-26 行人通行空間鋪設連續型磚式鋪面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5 利用此措施惟需考量輪椅使用者之通行安全與舒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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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路側設置交通桿：可讓車輛駕駛意識到道路的形狀或使道路的寬

度顯得更窄來控制車速。另外，透過將行人與車輛的通行空間分

開，能提高行人的安全性，圖 2-2-27 所示。 

 

實施前 實施後 

  

➢ 交通量很大，人行道和道路沒有

分隔。 

➢ 路側鋪設彩色路面 

➢ 設置分隔設施（交通桿） 

圖 2-2-27 京都府鋪設彩色鋪裝及設置交通桿情況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11) 增加路面邊線的反光性：提高車輛駕駛對路側帶的能見度，它可

以提醒車輛駕駛有行人通行空間並防止車道偏離，圖 2-2-28所示。 

 

實施前 實施後 

  

➢ 道路路面邊線消失。 

➢ 由於沒有道路照明，周圍一片漆

黑，行人處於危險之中。 

➢ 增加路面邊線的反光性來鮮明化

路側帶，以及提高夜間和雨天的

能見度。 

圖 2-2-28 愛媛縣增加路面邊線的反光性來鮮明化路側帶情況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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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路段中（路口）二段式行人穿越道：交通島的設置縮短了穿越距

離，以及減少行人亂穿越道路而造成的事故，圖 2-2-29所示。 

 

實施前 實施後 

  

➢ 行人在沒有行人穿越道的地方過

路口。 

➢ 設置行人穿越道及交通島，防止

行人亂穿越道路所引發的事故。 

圖 2-2-29 宮崎縣甲湯郡在車道寬的國道上設置二段式行人穿越道情況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13) 道路側溝改善（含鋪設混凝土）：道路側溝改以鋪設平面混凝土，

來改善道路側溝開闢行人通行空間，圖 2-2-30所示。 

 

實施前 實施後 

  
➢ 行人可通行的空間狹窄 ➢ 透過側溝改善及設置交通桿，創

造行人通行空間。 

圖 2-2-30 山梨縣改善情況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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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改善路口處行人停等空間：設置新的停留空間或設置護欄，將行

人和車輛分開，確保人員的安全停留空間，以及減少行人亂穿越

路口而造成的事故，圖 2-2-31 所示。 

 

實施前 實施後 

  

➢ 路口的行人很危險，因為行人通

行空間沒有與道路分開。 

➢ 路口行人停留空間處設置護欄，

確保行人安全。 

圖 2-2-31 栃木縣修建行人停留空間處情況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4. 提高用路人能見度 

(1) 設置反光鏡：在能見度較差的彎道路段和路口設置反光鏡，讓車

輛駕駛了解彎道路段路和路口前方的交通狀況，可以防止碰撞事

故，圖 2-2-32所示。 

 

實施前 實施後 

  

路口附近有建築物，看不見行人。 設置反光鏡以提高行人的可視性 

圖 2-2-32 北海道旭川市設置反光鏡情況 

資料來源：[5]，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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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韓國 

依據韓國《道路交通法（도로교통법）》6第 12 條第 1 項及《道路交

通法實施細則（도로교통법시행규칙）》7第 14 條，幼兒園、小學及符合

法規條件的設施或場所，認為有必要保護兒童免受交通事故危險，周邊

道路可劃設為「兒童保護區」。 

另韓國國民安全處（국민안전처）2016 年所公布的「兒童保護區維

護標準（어린이보호구역정비표준모델）」[6]， 「兒童保護區」的標誌及

路面標字樣式如圖 2-2-33 及圖 2-2-34 所示。 

 

  

 

圖 2-2-33「兒童保護區」標誌樣式 

 
6 韓國《道路交通法（도로교통법）》  

7 韓國《道路交通法實施細則（도로교통법시행규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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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6] 

 

圖 2-2-34「兒童保護區 」路面標字樣式 

資料來源：[6]，本指引整理。 

 

另依「兒童保護區維護標準（어린이보호구역정비표준모델）」，將

兒童保護區類型依「主幹道」及「地方道路」區分為 Type-A、Type-B 

、Type-C（分類定義如下）三類，總共六種類型。 

⚫ Type-A 型：路段設有人行道，但過路口時安全性不足。 

⚫ Type-B 型：過路口時安全，但路段安全性不足，如未設置人行道。 

⚫ Type-C 型：路段及路口的安全性都不足。 

 

1. 主幹道 

(1) 現況與問題：依「鄰接道路功能（等級）」、「行人通行空間安全」

及「行人通過路口安全」再分類，各類型兒童保護區之現況羅列如

表 2-2-2 所示，各類型兒童保護區之問題說明如圖 2-2-35～圖 2-2-

37。 

表 2-2-2 主幹道各類型兒童保護區的現況 

現況問題 

類型 

鄰接道路功能

（等級） 

行人通行空間

安全 

行人通過路口安

全 

Type-A 

限速超過 30 公

里/小時之的道

路 

行人通行環境

良好，如人行

道 與 車 道 分

開。 

過路口的風險較

高，例如沒有行人

穿越道。 

 

Type-B 步 行 風 險 較

高，例如人行

道未與車道分

開。 

設置之行人穿越

道過路環境良好。 

Type-C 

過路口的風險較

高，例如沒有行人

穿越道 

資料來源：[6]，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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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接道路功

能（等級） 
①車輛行駛至校門口前速度過高 

行人通行空

間安全 
- 

行人通過路

口安全 

②不當設置或未設置行人穿越道 

③未設置預防行人亂穿越路口之設施 

圖 2-2-35 主幹道 Type-A 之問題 

資料來源：[6]，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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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 接 道 路

功 能 （ 等

級） 

①車輛行駛至校門口前速度過高 

行 人 通 行

空間安全 

②因缺乏人行道而導致行人和車輛發生衝突 

③人行動線未連貫（人行道或行人穿越道未連貫） 

④因障礙物導致能見度及行走環境較差 

行 人 通 過

路口安全 
- 

圖 2-2-36 主幹道 Type-B之問題 

資料來源：[6]，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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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 接 道 路

功 能 （ 等

級） 

①車輛行駛至校門口前速度過高 

行 人 通 行

空間安全 

②因缺乏人行道而導致行人和車輛發生衝突 

③人行動線未連貫（人行道或行人穿越道未連貫） 

④因障礙物導致能見度及行走環境較差 

行 人 通 過

路口安全 

⑤不當設置或未設置行人穿越道 

⑥未設置預防行人亂穿越路口之設施 

圖 2-2-37 主幹道 Type-C之問題 

資料來源：[6]，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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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善措施：各類型兒童保護區進行改善所需的設施（或措施）羅

列如表 2-2-3所示，各類型兒童保護區之改善措施說明如圖 2-2-

38～圖 2-2-40。 

 

表 2-2-3 主幹道各類型兒童保護區進行改善所需的設施（或措施） 

 
必要設施（或措

施） 

依當地情況所需

設施（或措施） 

依當地情況可選

之設施（或措

施） 

Type-A 

◆ 兒童保護區標

誌 

◆ 禁止停車標誌 

◆ 兒童保護區的

道路標字 

◆ 限速標誌 

◆ 號誌 

◆ 行人穿越道 

◆ 護欄 

◆ 執法或違規設

備 

Type-B 

◆ 確保步行動線

安全 

◆ 凸起式行人穿

越道 

◆ 執法或違規設

備行人安全設

施 

◆ 行人安全設施 

Type-C 

◆ 確保人行道、交

通號誌安全 

◆ 凸起式行人穿

越道 

◆ 行人穿越道 

◆ 執法或違規設

備 

◆ 車輛減速設施 

◆ 行人安全設施 

資料來源：[6]，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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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設置違

規監測設

備 
 

②校門口

前設置號

誌 

-設置於行

人穿越道

前方 

-號誌燈體

為黃色 

 

③於校門

前劃設行

人穿越道 
 

④於人行

道旁設置

護欄 
 

⑤設置速

度感測設

備（速限降

至 50 公里

/小時）  

⑥設置行

人通行號

誌及操作

設備  

圖 2-2-38 主幹道 Type-A 改善措施 

資料來源：[6]，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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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設違規

置監測設

備、 
 

②確保人

行道淨空 

 

③於主要

路口設置

凸起式行

人穿越道  

④設置速

度感測設

備（速限

降至 50公

里/小時）  

⑤設置道

路反光鏡 

 

⑥清除障

礙物 

 

圖 2-2-39 主幹道 Type-B改善措施 

資料來源：[6]，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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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設置違

規監測設

備 
 

②確保人

行道淨空 

 

③於主要

路口設置

凸起式行

人穿越道  

④校門口

前設置號

誌 

-設置於行

人穿越道

前方 

-號誌燈體

為黃色 

 

⑤於校門

前劃設行

人穿越道 
 

⑥於人行

道旁設置

護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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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設置速

度感測設

備（速限降

至 50 公里

/小時）  

⑧校門前

道路鋪設

紅色鋪面 
 

⑨設置行

人通行號

誌及操作

設備  

⑩設置道

路反光鏡 

 

圖 2-2-40 主幹道 Type-C改善措施 

資料來源：[6]，本指引整理。 

 

2. 地方道路 

(1) 現況與問題：依「鄰接道路功能（等級）」、「行人通行空間安全」

及「行人通過路口安全」再分類，各類型兒童保護區之現況羅列如

表 2-2-4 所示，各類型兒童保護區之問題說明如圖 2-2-41～圖 2-2-

43。 

 

表 2-2-4 地方道路各類型兒童保護區的現況 

現況問題 

類型 

鄰接道路功能

（等級） 

行人通行空間

安全 

行人通過路口安

全 

Type-A 

限速為 30 公里/

小時以下之的

道路 

行人通行環境

良好，如人行

道 與 車 道 分

開。 

過路口的風險較

高，例如沒有行人

穿越道。 

 

Type-B 步 行 風 險 較

高，例如人行

道未與車道分

開。 

設置之行人穿越

道過路環境良好。 

Type-C 

過路口的風險較

高，例如沒有行人

穿越道 

資料來源：[6]，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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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接道路

功能（等

級） 

①車輛行駛至校門口前未減速 

行人通行

空間安全 
- 

行人通過

路口安全 

②不當設置或未設置行人穿越道 

③未設置預防行人亂穿越路口之設施 

圖 2-2-41 地方道路 Type-A 之問題 

資料來源：[6]，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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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接道路

功能（等

級） 

①車輛行駛至校門口前未減速 

行人通行

空間安全 

②因缺乏人行道而導致行人和車輛發生衝突 

③人行動線未連貫（人行道或行人穿越道未連貫） 

④因障礙物導致能見度及行走環境較差 

行人通過

路口安全 
- 

圖 2-2-42 地方道路 Type-B之問題 

資料來源：[6]，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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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接道路

功能（等

級） 

①車輛行駛至校門口前未減速 

行人通行

空間安全 

②因缺乏人行道而導致行人和車輛發生衝突 

③人行動線未連貫（人行道或行人穿越道未連貫） 

④因障礙物導致能見度及行走環境較差 

行人通過

路口安全 

⑤不當設置或未設置行人穿越道 

⑥未設置預防行人亂穿越路口之設施 

圖 2-2-43 地方道路 Type-C之問題 

資料來源：[6]，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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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善措施：各類型兒童保護區進行改善所需的設施（或措施）羅列

如表 2-2-5所示，各類型兒童保護區之改善措施說明如圖 2-2-44～

圖 2-2-46。 

 

表 2-2-5 地方道路各類型兒童保護區進行改善所需的設施（或措施） 

 
必要設施（或措

施） 

依當地情況所需

設施（或措施） 

依當地情況可選

之設施（或措

施） 

Type-A 

◆ 兒童保護區標

誌 

◆ 禁止停車標誌 

◆ 兒童保護區的

道路標字 

◆ 限速標誌 

◆ 凸起式行人穿

越道或凸起式

路口 

◆ 護欄 

◆ 執法或違規設

備 

Type-B 

◆ 凸起式行人穿

越道或凸起式

路口 

◆ 確保人行道安

全 

◆ 行人安全設施 

Type-C 

◆ 凸起式行人穿

越道或凸起式

路口 

◆ 確保人行道安

全 

◆ 護欄 

資料來源：[6]，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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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於校門

前劃設凸

起行人穿

越道或設

置凸起式

路口  

② 於 人

行 道 旁

設 置 護

欄  

圖 2-2-44 地方道路 Type-A 改善措施 

資料來源：[6]，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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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於校門

前劃設凸

起行人穿

越道或設

置凸起式

路口  

②確保

人行道

淨空 

 

③設置道

路反光鏡 

 

④清除

障礙物 

 

圖 2-2-45 地方道路 Type-B改善措施 

資料來源：[6]，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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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於校門

前劃設凸

起行人穿

越道或設

置凸起式

路口  

②確保

人行道

淨空 

 

③於人行

道旁設置

護欄 
 

④設置

道路反

光鏡 
 

圖 2-2-46 地方道路 Type-C改善措施 

資料來源：[6]，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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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校園周邊人行環境改善措施 

回顧及彙整國內、外相關規範及手冊等相關資料後，本節先歸納常見

的人行環境問題，並研擬對應問題之改善措施，然後建議校園周邊人行環

境改善前所需進行之前置作業，最後為本指引所研擬之「校園周邊人行空

間改善檢核表」。 

 

2-3-1歸納常見的人行環境問題及對應之改善措施 

歸納常見的人行環境問題後，對應蒐集之國內、外有關交通寧靜區、

通學道之作法，本指引研擬出總共 33種「改善措施」，其中前 24種為彙整

國內、外作法歸納出之措施，後 9種為補充常見之工程、執法等措施（如

設置閃光號誌、加強違停執法等），路口與路段常見的問題及改善措施彙整

如表 2-3-1 及表 2-3-2（精簡之人行環境問題對應改善措施表格詳附錄 4，

供指引使用者方便查閱）。 

表 2-3-1 路段常見的問題、改善措施及對應國內（外）作法 

人行環境問題 改善措施 對應國內（外）作法 

人
行
道 

沒有規劃實體
或標線型人行
道（或人行空
間） 

改善措施1：新增人行道（或

人行空間） 

改善措施1 

我國： 

⚫ 設置實體人行道（圖2-1-

2、圖2-1-3） 

⚫ 繪設標線型人行道8（圖

2-1-3） 

⚫ 騎樓整平及留設人行空

間（圖2-1-3） 

日本： 

⚫ 設置人行道（圖2-2-18） 

⚫ 平交道兩側增設人行道

（圖2-2-23） 

⚫ 路側設置交通桿（圖2-2-

27） 

⚫ 道路側溝改善（含舖設

混凝土）（圖2-2-30） 

人行道舖設情
況沒有連貫 

人行道有違規
障礙物或被占
用（如違規停
車等） 

改善措施2：移除障礙物 

 

改善措施25：加強違規占用

及違停執法 

改善措施2 

日本： 

⚫ 拆除電線桿（圖2-2-21） 

韓國： 

⚫ 清除障礙物9（圖2-2-39、

 
8 標線型人行道建議於速限 30 公里/小時（以下）之道路繪設。 
9 障礙物包含電信箱、號誌箱、舊衣回收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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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環境問題 改善措施 對應國內（外）作法 

圖2-2-45） 

人行道會被機
慢車駕駛違規
行駛 

改善措施3：人行空間與自行

車或慢車通行空間分流 

 

改善措施26：加強取締機車

駛入人行道之違規 

改善措施3 

日本： 

⚫ 自行車通行空間改善

（圖2-2-22） 

人行道行走空
間不足（含未
依標準佈設寬
度） 

改善措施4：調整道路配置與

拓寬現有人行空間 

改善措施4 

我國 

⚫ 縮減車道寬度（圖2-1-2、

圖2-1-3） 

日本： 

⚫ 縮減車道寬度（路面標

線/字，圖2-2-9） 

⚫ 拓寬人行道（圖2-2-19） 

⚫ 拓寬路側空間（圖2-2-

20） 

未設人行道路
段，人行空間
與車道分隔不
明顯 

改善措施5：明顯區隔人行空

間（非實體）  

改善措施5 

日本： 

⚫ 增加路面邊線的反光性

（圖2-2-28） 

人行道路面不
平整（或破
損） 

改善措施6：整平人行空間 

改善措施6 

我國： 

⚫ 騎樓整平（圖2-1-3） 

人行道沒有護
欄保護 

改善措施 7：設置護欄 

改善措施7 

日本： 

⚫ 設置護欄（圖2-2-24） 

韓國： 

⚫ 於人行道旁設置護欄

（圖2-2-38、圖2-2-40、

圖2-2-44、圖2-2-46） 

行
人
穿
越
道 

路段中的行人
穿越處沒有規
劃行人穿越道
或設置不當 

改善措施8：新繪（或調整）

行人穿越道 

 

改善措施9：調整行人穿越道

型式 

改善措施8 

韓國： 

⚫ 校門口前劃設行人穿越

道（圖2-2-38、圖2-2-40） 

 

改善措施9 

日本： 

⚫ 路段中（路口）二段式行

人穿越道（圖 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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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環境問題 改善措施 對應國內（外）作法 

停10

車 

無設置家長接
送區或設置位
置不當 

改善措施10：整合路側停車

空間11 

改善措施10 

我國： 

⚫ 人行道設施帶設置停車

格（圖2-1-2、圖2-1-3） 

無設置公車停
靠區 

改善措施10 

我國： 

⚫ 人行道設施帶設置公車

停靠區（圖2-1-2、圖2-1-

3） 

常有違規停車
情況發生 

改善措施10：整合路側停車

空間 

改善措施25：加強違規占用

及違停執法 

 

改善措施27：劃設禁止（臨

時）停車線（紅、黃色標線） 

改善措施10 

我國： 

⚫ 人行道設施帶設置停車

格（圖2-1-1、圖2-1-2） 

車
速 

目前道路速限
過高：主（次）
要 道 路 超 過
50km/hr、服務
道路（含巷道）
超過30km/hr 

改善措施28：降低速限（通學

區內降至30km/hr 較佳） 
 

車速過快：主
（次）要道路
超50km/hr、服
務道路（含巷
道 ） 超 過
30km/hr（建議
可先以觀察方
式認定，如有
爭議再以測速
儀器量測） 

改善措施11：採不同材質鋪

面或不同顏色路面之設計 

 

改善措施29：設置閃光號誌 

 

改善措施12：設置減速丘、減

速墊、減速台 

 

改善措施13：道路縮減或彎

曲 

改善措施11 

日本： 

⚫ 彩色路面（圖2-2-25） 

⚫ 磚式路面（圖2-2-15、圖

2-2-26） 

韓國： 

⚫ 校門口前道路鋪設紅色

鋪面（圖2-2-40） 

 

改善措施12 

 
10 配合 114 年 11 月 19 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第 56 條，為提升校園周邊道路交通環

境，保障兒少通學安全，通學區內之交岔路口 10 公尺內，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

或警察機關不得另行規定汽車之停車處所。 
11  
(1) 設置「家長接送區」係為強化家長接送學生時之停車秩序，應審慎考量其必要性及適當性，

設置位置不應影響學生步行之安全。後續透過逐步改善校園周邊人行環境以強化學生步行上

下學安全性，應逐步減少「家長接送區」範圍或取消設置。 

(2) 不在人行道上設置停車格，透過人行道設施帶整合設置沉降式停車格或停車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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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環境問題 改善措施 對應國內（外）作法 

 

改善措施14：設置速度感測

設備 

 

改善措施15：設置超速執法

設備 

我國： 

⚫ 減速丘、減速墊、減速台

（表2-1-1） 

⚫ 路口高差（表2-1-1） 

日本： 

⚫ 設置減速墊或減速丘

（圖2-2-4） 

 

改善措施13 

我國： 

⚫ 道路路段寬度縮減（狹

路、路段之車道曲折）

（表2-1-1） 

日本： 

⚫ 道路縮減（圖2-2-6） 

⚫ 彎路設計（圖2-2-8） 

 

改善措施14 

日本： 

⚫ 車速偵測警示牌面（圖

2-2-13） 

韓國： 

⚫ 設置速度監測設備（圖

2-2-38、圖2-2-40） 

 

改善措施15 

韓國： 

⚫ 設置違規監測設備（圖

2-2-38、圖2-2-40） 

交
通
量 

早晚尖峰車流
量大，影響學
生通行安全 

改善措施 16：於路口處進行

管制（如時段性之行人徒步

區、禁止進入、單行道） 

改善措施16 

日本： 

⚫ 路口處設置升降式交通

桿（圖2-2-1） 

⚫ 擺設路障（圖2-2-2） 

經常有大型車 改善措施16：於路口處進行改善措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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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環境問題 改善措施 對應國內（外）作法 

通過，影響學
生通行安全 

管制（如時段性之行人徒步

區、禁止進入、單行道） 

日本： 

⚫ 路口處設置升降式交通

桿（圖2-2-1） 

⚫ 擺設路障（圖2-2-2） 

通
學
區
標
示 

未設置通學區
標誌（線），
提示駕駛人進
入通學區，或
設置不正確 

改善措施17：設置標示通學

區標誌或標線 

改善措施17 

⚫ 通學區標誌標線樣式詳

附錄5 

 

表 2-3-2 路口常見的問題及改善措施及對應國內（外）作法 

人行環境問題 改善措施 對應國內（外）做法 

行
人
穿
越
道 

沒有劃設行人
穿越道 

改善措施8：新繪（或調整）

行人穿越道 

改善措施8 

韓國： 

⚫ 校門口前劃設行人穿越

道（圖2-2-38、圖2-2-40） 

行人穿越道的
距離過遠（路
寬20公尺以
上） 

改善措施9：調整行人穿越道

型式  

 

改善措施18：路口處行人停

等空間改善 

改善措施9 

日本： 

⚫ 路段中（路口）二段式行

人穿越道（圖 2-2-29） 

 

改善措施18 

我國： 

⚫ 路口人行道外擴（圖 2-

1-2、圖 2-1-3、表 2-1-1） 

⚫ 中央分隔增加庇護島

（圖 2-1-2） 

設計位置不當
或行穿線劃
錯、未退縮、
未銜接人行道 

改善措施8：新繪（或調整）

行人穿越道 

 

改善措施18：路口處行人停

等空間改善 

改善措施8 

韓國： 

⚫ 校門口前劃設行人穿越

道（圖2-2-38、圖2-2-40） 

 

改善措施18 

我國： 

⚫ 行穿線退縮（圖2-1-2、圖

2-1-3） 

不符合通用設
計 

改善措施30：人行道斜坡設

計 

 

改善措施31：行人穿越道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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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環境問題 改善措施 對應國內（外）做法 

木紋線增加視障引道標線 

有違規障礙物
或被占用 

改善措施2：移除障礙物 

改善措施2 

韓國： 

⚫ 清除障礙物（圖2-2-39、

圖2-2-45） 

路口轉向處無
規劃行人停等
空間，或停等
空間不足 

改善措施18：路口處行人停

等空間改善 

改善措施18 

我國： 

⚫ 路口人行道外擴（圖 2-

1-2、圖 2-1-3、表 2-1-1） 

日本： 

⚫ 改善路口處行人停等空

間（圖2-2-31） 

路口轉向處沒
有護欄保護 

改善措施7：設置護欄 

改善措施7 

韓國： 

於人行道旁設置護欄（圖2-

2-38、圖2-2-40、圖2-2-44、

圖2-2-46） 

號
誌 

路口沒有設置
號誌 

改善措施20：增設號誌行車

管制號誌 

 

改善措施32：調整成時段性

號誌管制（若是使用三色號

誌做為閃光號誌，則於上下

學時段調整為行車管制號

誌） 

改善措施20 

韓國： 

⚫ 校門口前設置號誌（圖

2-2-38、圖2-2-40） 

路口沒有設置
閃光號誌（非
行車管制） 

路口沒有行人
專用號誌 

改善措施21：增設行人專用

號誌 

改善措施21 

韓國： 

⚫ 設置行人通行號誌（圖

2-2-38、圖2-2-40） 

路口號誌時制
設計不當 

改善措施22：調整號誌時制 

改善措施22 

我國： 

⚫ 行人專用時相（圖2-1-1） 

⚫ 行人早開時相（圖2-1-1） 

路口號誌設置
位置不當 

改善措施33：調整號誌位置  

視
距 

有違規障礙物
（建物、植
栽）且擋住行
人視線 

改善措施2：移除障礙物 

 

改善措施19：提高行人可視

性 

改善措施2 

韓國： 

⚫ 清除障礙物（圖2-2-39、

圖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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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環境問題 改善措施 對應國內（外）做法 

改善措施19 

日本： 

⚫ 設置反光鏡（圖2-2-32） 

韓國： 

⚫ 設置反光鏡（圖2-2-39、

圖2-2-40、圖2-2-45、圖

2-2-46） 

有違規停車情
況且擋住行人
視線12 

改善措施10：整合路側停車

空間 

 

改善措施25：加強違規占用

及違停執法 

 

改善措施27：劃設禁止（臨

時）停車線（紅、黃色標線） 

改善措施10 

我國： 

⚫ 人行道設施帶設置停車

格（圖2-1-2、圖2-1-3） 

⚫ 人行道設施帶設置停車

彎（圖2-1-2、圖2-1-3） 

路口轉向處有
無公車停靠區
或位置不當 

改善措施10：整合路側停車

空間 

改善措施10 

我國： 

⚫ 人行道設施帶設置公車

停靠區（圖2-1-2、圖2-1-

3） 

路口常進行商
業活動，其人
流影響行人視
線 

改善措施25：加強違規占用

及違停執法 

 

改善措施27：劃設禁止（臨

時）停車線（紅、黃色標線） 

 

路口所處的位
置路型不佳
（為斜交或多
岔路口） 

改善措施18：路口處行人停

等空間改善 

 

改善措施22：調整號誌時制 

改善措施18 

我國： 

⚫ 路口人行道外擴（圖 2-

1-1、圖 2-1-2、表 2-1-1） 

⚫ 行穿線退縮（圖2-1-2、圖

2-1-3） 

 

改善措施22 

我國： 

⚫ 行人專用時相（圖2-1-1） 

路口所設置的
照明亮度不

改善措施19：提高行人可視

性 

改善措施19 

我國： 

 
12 配合 114 年 11 月 19 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第 56 條，為提升校園周邊道路交通環

境，保障兒少通學安全，通學區內之交岔路口 10 公尺內，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

或警察機關不得另行規定汽車之停車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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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環境問題 改善措施 對應國內（外）做法 

足，影響行人
視線 

⚫ 改善行穿線照明（圖2-1-

2、圖2-1-3） 

車
速 

路口轉向處道
路速限過高：
主（次）要道路
超過50km/hr、
服務道路（含
巷 道 ） 超 過
30km/hr 

改善措施28：降低速限  

路口轉向處車
速 過 快 ： 主
（次）要道路
超過50km/hr、
服務道路（含
巷 道 ） 超 過
30km/hr（建議
可先以觀察方
式認定，如有
爭議再以測速
儀器量測） 

改善措施11：採不同材質鋪

面或不同顏色路面之設計 

 

改善措施29：設置閃光號誌 

 

改善措施12：設置減速丘、減

速墊、減速台 

 

改善措施13：道路縮減或彎

曲 

 

改善措施14：設置速度感測

設備 

 

改善措施15：設置超速執法

設備 

改善措施11 

日本： 

⚫ 彩色路面（圖2-2-14） 

⚫ 磚式路面（圖2-2-16） 

韓國： 

⚫ 校門口前道路鋪設紅色

鋪面（圖2-2-40） 

 

改善措施12 

我國： 

⚫ 減速丘、減速墊、減速台

（表2-1-1） 

⚫ 路口高差（表2-1-1） 

日本： 

⚫ 設置減速墊或減速丘

（圖2-2-5） 

韓國： 

⚫ 於主要路口設置凸起式

行人穿越道（圖2-2-39、

圖2-2-40） 

⚫ 於校門前劃設凸起行人

穿越道或設置凸起式路

口（圖2-2-44、圖2-2-45、

圖2-2-46） 

 

改善措施13 

日本： 

⚫ 道路縮減（圖2-2-7） 

 

改善措施14 

韓國： 

⚫ 設置速度監測設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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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環境問題 改善措施 對應國內（外）做法 

2-2-38、圖2-2-40） 

 

改善措施15 

韓國： 

⚫ 設置違規監測設備（圖

2-2-38、圖2-2-40） 

交
通
量 

路口轉向處車
流量大，影響
學生通行安全 

改善措施 11：採不同材質鋪

面或不同顏色路面之設計 

 

改善措施16：於路口處進行

管制（如時段性之行人徒步

區、禁止進入、單行道） 

 

改善措施22：調整號誌時制 

 

改善措施23：設置路口導引

設施 

 

改善措施24：設置行人及自

行車偵測系統 

改善措施11 

日本： 

⚫ 磚式路面（圖2-2-3） 

 

改善措施16 

日本： 

⚫ 路口處設置升降式交通

桿（圖2-2-1） 

⚫ 擺設路障（圖2-2-2） 

 

改善措施22 

我國： 

⚫ 行人專用時相（圖2-1-1） 

⚫ 行人早開時相（圖2-1-1） 

 

改善措施23 

我國： 

⚫ 路口部分車道封閉（表

2-1-1） 

⚫ 路口對角封閉（表2-1-1） 

⚫ 路口穿越封閉（中央分

隔阻斷路口）（表2-1-1） 

⚫ 路口限制直行交通島

（強化轉向槽化島）（表

2-1-1） 

 

改善措施24 

日本： 

⚫ 行人穿越道偵測系統

（圖2-2-17） 

路口轉向處大
型車較多，影
響學生通行安
全 

改善措施16：於路口處進行

管制（如時段性之行人徒步

區、禁止進入、單行道） 

 

改善措施16 

日本： 

⚫ 路口處設置升降式交通

桿（圖2-2-1） 



 

52 
 

人行環境問題 改善措施 對應國內（外）做法 

改善措施18：路口處行人停

等空間改善 

 

改善措施22：調整號誌時制 

⚫ 擺設路障（圖2-2-2） 

 

改善措施18 

我國： 

⚫ 行穿線退縮（圖2-1-1、圖

2-1-2） 

 

改善措施22 

我國： 

⚫ 行人專用時相（圖2-1-1） 

⚫ 行人早開時相（圖2-1-1） 

通
學
區
標
示 

未設置通學區
標誌（線），
提示駕駛人進
入通學區，或
設置不正確 

改善措施17：設置標示通學

區標誌或標線 

改善措施17 

⚫ 通學區標誌標線樣式詳

附錄 5 

 

2-3-2必要改善措施及注意事項 

有關表 2-3-1 及表 2-3-2 路段及路口常見的問題及改善措施，本指引

建議路段必要改善措施為「人行道（人行空間）」及「通學區標示13」，路口

必要改善措施為「行人穿越道」、「照明」及「通學區標示」。 

通學區內道路原則以交通寧靜區規劃，且道路速限配合降至 30km/hr

時。若行經通學區之道路原速限已超過 50km/hr（如省、縣道或市區主要幹

道等），則應檢討漸變降速至 50km/hr 以下，並需評估限速 30km/hr 之可行

性；若評估無法降速至限速 30km/hr，則需有其他配套措施，如路段應有實

體人行道區隔人車，路口應有行車管制號誌等管制車輛行止，以確保通學

區內行人步行及穿越路口之安全性。 

進行路口改善前，需檢視路口的停車視距是否足夠，道路設計速率 20

～50km/hr 所對應的停車視距如表 2-3-3 所示。 

另 114年 11 月 19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第 56 條，通學區

內之交岔路口 10 公尺內，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不

得另行規定汽車之停車處所。 

 
13 於進入通學區處設置通學區標誌或繪設通學區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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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停車視距與轉向視距表 

設計速率 Vd 

（單位：公里/小時） 

停車視距 Ss 

（單位：公尺） 

20 20 

30 30 

40 45 

50 65 

資料來源：[2]，本指引整理。 

 

2-3-3校園周邊人行空間改善相關檢核表 

由 2-3-1 節及 2-3-2節內容，本指引研擬「校園周邊人行空間改善檢核

表」於附錄 3，其包含「學校資料」、「路段列表」、「路口列表」及「檢查項

目」等四大部分，以及精簡表 2-3-1 及表 2-3-2之路段、路口常見的問題及

改善措施表於附錄 4，該 2 附錄為提供進行校園周邊人行空間改善相關計

畫評核人員（如各縣市政府主辦機關或其委託之交通工程顧問公司、交通

工程技師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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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改善案例分析 

本章以南投縣草屯鎮之炎峰國小做為人行環境改善之案例，先說明背

景介紹及問題診斷；後彙整可採用的改善措施，並對應問題選擇改善措施

及說明運用方法。 

 

3-1 背景介紹-南投縣草屯鎮炎峰國小 

該校位於南投縣草屯鎮中興路 101 號，校區西邊緊鄰臺 3 甲線，其道

路為草屯鎮的重要幹道。學校正門（中興路）配置 1 左轉車道、3 車道及

1 機車道，亦是草屯鎮的重要道路；東側虎山路及北側明賢街則為一車道

巷口。校區座落於草屯鎮的中心位置，車流量較大。本指引以該學校周圍

道路為中心往外擴張 150 公尺做為通學區範圍，並定義學生上、放學會經

過的通學路廊（亦即會經過的路口及路段），如圖 3-1-1所示。 

 

 
圖 3-1-114炎峰國小四周環境概況 

 
14 黑色透明底框係為周圍道路為中心往外擴張 150 公尺做為學區範圍，通學路廊係由區內學生

主要步行經過之各路口及路段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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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炎峰國小問題診斷 

利用附錄 3之「校園周邊人行空間改善檢核表」，以炎峰國小通學區範

圍內挑選 1處路段及 1處路口做為範例進行檢核，並彙整炎峰國小周邊路

段及路口的人行環境問題診斷表如表 3-2-1及表 3-2-2。問題診斷表可彙整

檢視通學區範圍內各路口及路段之問題，惟此處僅以炎峰國小通學區範圍

內挑選 1 處路段及 1 處路口做為案例，故表 3-2-1 及表 3-2-2僅呈現所挑選

之 1處路口及 1 路段之問題彙整。 

 

一、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 炎峰國小 

 
 

學校所在

區域 

南投縣草屯

鎮 

鄰近主要

道路最高

速限 

⚫ 明賢街（速

限 50 公里/

小時） 

⚫ 虎山路（速

限 50 公里/

小時） 

⚫ 中興路（速

限 50 公里/

小時） 

⚫ 太平路二

段（台 3甲

線）（速限

50 公里/小

時） 

主要大眾

運輸系統 

□火車 

□捷運 

□輕軌 

■公車 

上、放學

時段有無

交通導引

人員 

■有 

□無 

檢查單位

/人員 

南投縣政府

○○處 /○○○技

士 

填列日期 112.1.3 

填列時間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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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路段列表 

項次 路段名稱 起點 迄點 路寬 車道數 

1 明賢街 明賢街太平路二段口 明賢街校門口 6m 雙向各1車道 

 

三、 路口列表 

項次 路口名稱 

A 明賢街太平路二段口 

 

四、 檢查項目 

路段 1（名稱：明賢街，起點：明賢街太平路二段口，迄點：明賢街

校門口） 
指標 

項目 
問題內容描述 是 否 

不需 

檢查 

人行道 

沒有規劃實體或標線型人行道（或人行空間）  V - 

人行道舖設情況沒有連貫  V  

人行道有違規障礙物，且被占用（如違規停車等）  V  

人行道會被機慢車駕駛違規行駛 V   

人行道行走空間不足（含未依標準佈設寬度）  V  

人行道路面不平整（或破損）  V V 

人行道沒有護欄保護 V   

未設人行道路段，人行空間與車道分隔不明顯   V 

行人穿越道 
路段中的行人出入口沒有規劃行人穿越道或設置
不當 

 V  

停車 

無設置家長接送區或設置位置不當  V - 

無設置公車停靠區  V  

常有違規停車情況發生 V  - 

車速 

目前道路速限過高：主（次）要道路超50km/hr、
服務道路（含巷道）超過30km/hr 

V  - 

車速過快：主（次）要道路超50km/hr、服務道路
（含巷道）超過30km/hr（建議可先以觀察方式認
定，如有爭議再以測速儀器量測） 

V  - 

交通量 
早晚尖峰車流量大，影響學生通行安全 V  - 

經常有大型車通過，影響學生通行安全 V  - 

通學區標示 
未設置通學區標誌（線），提示駕駛人進入通學區，
或設置不正確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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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 A（名稱：明賢街太平路二段口） 

指標 

項目 
問題內容描述 是 否 

不需 

檢查 

行人穿越道 

沒有劃設行人穿越道  V - 

行人穿越道的距離過遠（路寬20公尺以上） V   

設計位置不當或行穿線劃錯、未退縮、未銜接人
行道 

V   

不符合通用設計  V  

有違規障礙物或被占用 V   

路口轉向處無規劃行人停等空間，或停等空間不
足 

V  - 

路口轉向處沒有護欄保護 V  - 

號誌 

路口沒有設置號誌  V - 

路口沒有設置閃光號誌（非行車管制）   V 

路口沒有行人專用號誌  V  

路口號誌時制設計不當  V  

路口號誌設置位置不當 V   

視距 

有違規障礙物（建物、植栽）且擋住行人視線 V  - 

有違規停車情況且擋住行人視線 V  - 

路口轉向處有無公車停靠區或位置不當  V  

路口常進行商業活動，其人流影響行人視線  V - 

路口所處的位置路型不佳（為斜交或多岔路口） V  - 

路口所設置的照明亮度不足，影響行人視線  V - 

車速 

路口轉向處道路速限過高：主（次）要道路超過
50km/hr、服務道路（含巷道）超過30km/hr 

V  - 

路口轉向處車速過快：主（次）要道路超過
50km/hr、服務道路（含巷道）超過30km/hr（建議
可先以觀察方式認定，如有爭議再以測速儀器量
測） 

V  - 

交通量 
路口轉向處車流量大，影響學生通行安全 V  - 

路口轉向處大型車較多，影響學生通行安全 V  - 

通學區域 
未設置通學區標誌（線），提示駕駛人進入通學區，
或設置不正確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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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炎峰國小周邊路段人行環境問題診斷表 

指標 

項目 
問題內容描述 路段 1 … 

人行道 

沒有規劃實體或標線型人行道（或人行空間）   

人行道舖設情況沒有連貫   

人行道有違規障礙物或被占用（如違規停車等）   

人行道會被機慢車駕駛違規行駛 V  

人行道行走空間不足（含未依標準佈設寬度）   

未設人行道路段，人行空間與車道分隔不明顯   

人行道路面不平整（或破損）   

人行道沒有護欄保護 V  

行人穿越道 路段中的行人出入口沒有規劃行人穿越道或設置不當   

停車 

無設置家長接送區或設置位置不當   

無設置公車停靠區   

常有違規停車情況發生 V  

車速 

目前道路速限過高：：主（次）要道路超過 50km/hr、服務

道路（含巷道）超過 30km/hr 
  

車速過快：主（次）要道路超 50km/hr、服務道路（含巷道）

超過 30km/hr（建議可先以觀察方式認定，如有爭議再以測

速儀器量測） 

V  

交通量 
早晚尖峰車流量大，影響學生通行安全 V  

經常有大型車通過，影響學生通行安全 V  

通學區標示 
未設置通學區標誌（線），提示駕駛人進入通學區，或設置

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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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炎峰國小周邊路口人行環境問題診斷表 

指標 

項目 
問題內容描述 路口 A … 

行人穿越道 

沒有劃設行人穿越道 V  

行人穿越道的距離過遠（路寬 20公尺以上） V  

設計位置不當或行穿線劃錯、未退縮、未銜接人行道 V  

不符合通用設計   

有違規障礙物或被占用 V  

路口轉向處無規劃行人停等空間，或停等空間不足 V  

路口轉向處沒有護欄保護 V  

號誌 

路口沒有設置號誌   

路口沒有設置閃光號誌（非行車管制）   

路口沒有行人專用號誌   

路口號誌時制設計不當   

路口號誌設置位置不當 V  

視距 

有違規障礙物（建物、植栽）且擋住行人視線 V  

有違規停車情況且擋住行人視線 V  

路口轉向處有無公車停靠區或位置不當   

路口常進行商業活動，其人流影響行人視線   

路口所處的位置路型不佳（為斜交或多岔路口） V  

路口所設置的照明亮度不足，影響行人視線   

車速 

路口轉向處道路速限過高：主（次）要道路超過 50km/hr、

服務道路（含巷道）超過 30km/hr 
V  

路口轉向處車速過快：主（次）要道路超過 50km/hr、服務

道路（含巷道）超過 30km/hr（建議可先以觀察方式認定，

如有爭議再以測速儀器量測） 

V  

交通量 
路口轉向處車流量大，影響學生通行安全 V  

路口轉向處大型車較多，影響學生通行安全 V  

通學區標示 
未設置通學區標誌（線），提示駕駛人進入通學區，或設置

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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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改善措施彙整 

由表 3-2-1 及表 3-2-2 之炎峰國小周邊路段及路口人行環境問題診斷

表，對應第 2-3 節之路段（表 2-3-1）及路口（表 2-3-1）可採用的改善措

施分別整理如表 3-3-1及表 3-3-2，惟選擇採用改善措施時需考量其他改善

措施是否可搭配採用或是有互斥，以及當地環境及可運用之經費等因素，

如下表 3-3-1及表 3-3-2中選擇採用的改善措施為粗體字標註，其運用方法

將於 3-4 節說明。 

 

表 3-3-1 路段改善措施表 

路段 人行環境問題 對應表 2-3-1可採用的改善措施 

路段 1 

人行道 

人行道會被

機慢車駕駛

違規行駛 

改善措施 3：人行空間與自行車或慢車通行空間分流 

改善措施 7：設置護欄 

改善措施10：整合路側停車空間 

改善措施 11：採不同材質鋪面或不同顏色路面之設

計 

改善措施 12：設置減速丘、減速墊、減速台 

改善措施 13：道路縮減或彎曲 

改善措施 14：設置速度感測設備 

改善措施 15：設置超速執法設備 

改善措施 16：於路口處進行管制（如時段性之行人

徒步區、禁止進入、單行道） 

改善措施 25：加強違規占用及違停執法 

改善措施 26：加強取締機車駛入人行道之違規 

改善措施 27：劃設禁止（臨時）停車線（紅、黃色

標線） 

改善措施29：設置閃光號誌 

人行道沒有

護欄保護 

停車 
常有違規停

車情況發生 

車速 

車速過快：主

（次）要道路

超 50km/hr、

服務道路（含

巷道）超過

30km/hr（建

議可先以觀

察方式認定，

如有爭議再

以測速儀器

量測） 

交通量 

早晚尖峰車

流量大，影

響學生通行

安全 

經常有大型

車通過，影

響學生通行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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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路口改善措施表 

路口 人行環境問題 對應表 2-3-2可採用的改善措施 

路口 A 

行人穿

越道 

沒有劃設行

人穿越道 

改善措施 2：移除障礙物 

改善措施 7：設置護欄 

改善措施 8：新繪（或調整）行人穿越道 

改善措施9：調整行人穿越道型式  

 

改善措施 10：整合路側停車空間 

改善措施 11：採不同材質鋪面或不同顏色路面之設

計 

改善措施 12：設置減速丘、減速墊、減速台 

改善措施 13：道路縮減或彎曲 

改善措施 14：設置速度感測設備 

改善措施 15：設置超速執法設備 

改善措施 16：於路口處進行管制（如時段性之行人

徒步區、禁止進入、單行道） 

改善措施 18：路口處行人停等空間改善 

改善措施 22：調整號誌時制 

改善措施 23：設置路口導引設施 

改善措施 24：設置行人及自行車偵測系統 

改善措施 25：加強違規占用及違停執法 

改善措施 27：劃設禁止（臨時）停車線（紅、黃色

標線） 

改善措施 28：降低速限 

改善措施 29：設置閃光號誌 

改善措施 33：調整號誌位置 

 

行人穿越道

的距離過遠

（路寬 20

公尺以上） 

設計位置不

當或行穿線

劃錯、未退

縮、未銜接

人行道 

有違規障礙

物，且被占

用 

路口轉向處

無規劃行人

停等空間，

或停等空間

不足 

路口轉向處

沒有護欄保

護 

號誌 
路口號誌設

置位置不當 

視距 

有違規障礙

物（建物、

植栽）且擋

住行人視線 

有違規停車

情況且擋住

行人視線 

路口所處的

位置路型不

佳（為斜交

或多岔路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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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 人行環境問題 對應表 2-3-2可採用的改善措施 

車速 

路口轉向處

道路速限過

高：主（次）

要道路超過

50km/hr、服

務道路（含

巷道）超過

30km/hr 

路口轉向處

車速過快：

主（次）要道

路 超 過

50km/hr、服

務道路（含

巷道）超過

30km/hr（建

議可先以觀

察 方 式 認

定，如有爭

議再以測速

儀器量測） 

交通量

問題 

 

路口轉向處

車流量大，

影響學生通

行安全 

路口轉向處

大型車較

多，影響學

生通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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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選擇改善措施及運用方法 

在分析炎峰國小周邊路段及路口人行環境問題可採用之改善措施後，

並依問題選擇改善措施，並輔以圖示分別說明路段及路口進行環境改善之

運用方法如表 3-4-1 及表 3-4-2所示。 

 



 

 
 

6
4

 

表 3-4-1 炎峰國小周邊路段進行環境改善之運用方法 

路段 採用措施 圖示 運用方法說明 

路段 1 

改善措施 10：整合路側停車

空間 

 

 

 

 

 

 

 

 

 

 

 

 

 

 

 

 

 

 

 

 

 

 

  

 

⚫ 設置路側人行空間搭配劃設路

側汽機車停車格 

改善措施 25：加強違規占用

及違停執法 
⚫ 上下課加強違停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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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炎峰國小周邊路口進行環境改善之運用方法 

路口 採用措施 圖示 運用方法說明 

路口 A 

改善措施 2：移除障礙物 

 

 

 

 

 

 

 

 

 

 

 

 

 

 

 

 

⚫ 移除障礙物 

改善措施 8：新繪（或調整）

行人穿越道 
⚫ 新繪設行人穿越道線 

改善措施 10：整合路側停車

空間 

⚫ 設置路側人行空間搭配劃設路

側汽機車停車格 

改善措施 18：路口處行人停

等空間改善 

⚫ 搭配路口處行人停等空間外

擴，路口行人穿越道退縮 3～5

公尺 

改善措施 19：提高行人可視

性 
⚫ 路口處行人停等空間外擴 

改善措施 22：調整號誌時制 ⚫ 調整紅燈停等時間 

改善措施 25：加強違規占用

及違停執法 
⚫ 加強違停執法 

改善措施 33：調整號誌位置 ⚫ 調整號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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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校園周邊人行空間改善需求表 

 

填寫時機：提出校園周邊改善需求 

1. 各縣市政府主辦機關應透過自有分析平台或交通部道安資訊平台，就轄內

各校園周邊事故熱區進行排序，以挑選事故較多之學校列為進行改善之優

先名單，主動進行校園周邊改善。 

2. 另可由學校或相關利害關係人向各縣市政府主辦機關提出改善需求，再由

各縣市政府主辦機關評估該學校周邊是否具有進行改善之迫切性。 

 

一、 學校名稱：                             

 

二、 學校地址：                            

 

三、 學校地理位置及通學區範圍圖示： 
註：通學區：以學校四周 150 公尺範圍內為通學區，於此範圍內的道路（含巷、

弄）皆為通學道路，而通學路廊係指透過調查或是學校認定校園學生

通學之主要道路。各縣市政府或學校等相關單位可視學校所處位置

（如位處郊區）或其他需求，可將通學區由學校四周範圍由 150 公

尺擴大至 500 公尺或以上。 

範例圖示 

 
檢查區域平面圖 

臨近路口以框線與編號加註並以指北針標示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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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校校園周邊人行空間問題簡述 

填寫範例：校園周邊無人行道（人行空間）不足、無行人穿越

道、…                                                 

                                                       

                                                       

                                                       

                                                       

 

五、 縣市主辦機關是否同意受理：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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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學生通學方式調查表 

 

填寫時機：提供通學環境基本資料 

1. 經縣市主辦機關列為進行改善優先名單或學校提出需求經主辦機關同意

受理後，本表由「學校」填寫。 

2. 可視個別學校差異需要，自行增減欄位或調整表格內容。 

 

一、 上學 

單位：人數 

校門所臨路名 

 

學生上學方式 

1._________側 

校門 

2. _________側 

校門 

3. _________側

校門 

走路    

搭乘大眾運輸    

自行車    

家長機車接送    

家長汽車接送    

安親班走路接送    

安親班車輛接送    

學生交通車/校車    

微型電動二輪車 /

機車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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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放學 

單位：人數 

校門所臨路名 

 

學生放學方式 

1._________側 

校門 

2. _________側 

校門 

3. _________側

校門 

走路    

搭乘大眾運輸    

自行車    

家長機車接送    

家長汽車接送    

安親班走路接送    

安親班車輛接送    

學生交通車/校車    

微型電動二輪車 /

機車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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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評估校園周邊危險路段（口）示意圖 

 

 

 

 

 

 

 

 

 

 

 

 

 

 

 

 

四、 其他補充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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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校園周邊人行空間改善檢核表 

 

填寫時機：找出校校園周邊淺在風險及問題 

1. 本表為提供進行校園周邊人行空間改善相關計畫評核人員（如各縣市政府

主辦機關或其委託之交通工程顧問公司、交通工程技師等）使用。 

2. 或先由學校填寫「學校資料」部分，餘「路段列表」、「路口列表」及「檢

查項目」等欄位由縣市政府主辦機關等填報及審核，學校則配合參與會勘

提供相關資訊。 

 

一、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  範例圖示 

 
檢查區域平面圖 

臨近路口以框線與編號加註並以指北針標示北方 

學校所在

區域 
 

鄰近主要

道路最高

速限 

 

主要大眾

運輸系統 

□火車 

□捷運 

□輕軌 

□公車 

上、放學

時段有無

交通導引

人員 

□有 

□無 

 

二、 路段列表 

項次 路段名稱 起點 迄點 路寬 車道數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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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路口列表 

項次 路口名稱 

A  

B  

C  

D  

E  

 

四、 檢查項目 

路段（名稱：     ，起點：     ，迄點：     ） 
指標 

項目 
問題內容描述 是 否 

不需 

檢查 

人行道 

沒有規劃實體或標線型人行道（或人行空間）   ─ 

人行道舖設情況沒有連貫（*1）    

人行道有違規障礙物或被占用（如違規停車等）
（*1） 

   

人行道會被機慢車駕駛違規行駛（*1）    

人行道行走空間不足（含未依標準佈設寬度）
（*1） 

   

人行道路面不平整（或破損）（*1）    

人行道沒有護欄保護（*1）    

未設人行道路段，人行空間與車道分隔不明顯 

（*2） 
   

行人穿越道 
路段中的行人出入口沒有規劃行人穿越道或設置
不當（*3） 

   

停車15 

無設置家長接送區或設置位置不當   ─ 

無設置公車停靠區（*4）   ─ 

常有違規停車情況發生    

車速 

目前道路速限過高：主（次）要道路超過50km/hr、
服務道路（含巷道）超過30km/hr 

  ─ 

車速過快：主（次）要道路超50km/hr、服務道
路（含巷道）超過30km/hr（建議可先以觀察方
式認定，如有爭議再以測速儀器量測） 

  ─ 

交通量 
早晚尖峰車流量大，影響學生通行安全   ─ 

經常有大型車通過，影響學生通行安全   ─ 

通學區標示 
未設置通學區標誌（線），提示駕駛人進入通學
區，或設置不正確（*5） 

   

 

 
15 配合 114 年 11 月 19 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第 56 條，為提升校園周邊道路交通環

境，保障兒少通學安全，通學區內之交岔路口 10 公尺內，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

或警察機關不得另行規定汽車之停車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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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名稱：              ）  

指標 

項目 
問題內容描述 是 否 

不需 

檢查 

行人穿越道 

沒有劃設行人穿越道   ─ 

行人穿越道的距離過遠（路寬20公尺以上）
（*6） 

   

設計位置不當或行穿線劃錯、未退縮、未銜接人
行道（*6） 

   

不符合通用設計（*6）    

有違規障礙物或被占用（*6）    

路口轉向處無規劃行人停等空間，或停等空間不
足 

  ─ 

路口轉向處沒有護欄保護   ─ 

號誌 

路口沒有設置號誌   ─ 

路口沒有設置閃光號誌（非行車管制）（*7）    

路口沒有行人專用號誌（*8）    

路口號誌時制設計不當（*8）    

路口號誌設置位置不當（*8）    

視距 

有違規障礙物（建物、植栽）且擋住行人視線   ─ 

有違規停車情況且擋住行人視線16   ─ 

路口轉向處有無公車停靠區或位置不當（*4）    

路口常進行商業活動，其人流影響行人視線   ─ 

路口所處的位置路型不佳（為斜交或多岔路口）   ─ 

路口所設置的照明亮度不足，影響行人視線   ─ 

車速 

路口轉向處道路速限過高：主（次）要道路超過
50km/hr、服務道路（含巷道）超過30km/hr 

  ─ 

路口轉向處車速過快：主（次）要道路超過
50km/hr、服務道路（含巷道）超過30km/hr（建
議可先以觀察方式認定，如有爭議再以測速儀器
量測） 

  ─ 

交通量 
路口轉向處車流量大，影響學生通行安全   ─ 

路口轉向處大型車較多，影響學生通行安全   ─ 

通學區標示 
未設置通學區標誌（線），提示駕駛人進入通學
區，或設置不正確（*5） 

   

*1：無人行道者不須檢查 

*2：有人行道者不須檢查 

*3：無行人出入口者須檢查 

*4：無公車行者不須檢查 

*5：非屬通學區交界處不須檢查 

*6：無行人穿越道者不須檢查 

 
16 配合 114 年 11 月 19 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第 56 條，為提升校園周邊道路交通環

境，保障兒少通學安全，通學區內之交岔路口 10 公尺內，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

或警察機關不得另行規定汽車之停車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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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設置行車管制號誌者不須檢查 

*8：無設置行車管制號誌者不須檢查 

 

五、 其他意見 

 

檢查單位／人員  填列日期  填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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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路段、路口常見的問題及改善措施表 

一、 路段常見的問題及改善措施 

人行環境問題 改善措施 

人行道 

沒有規劃實體或標線型人行道
（或人行空間） 改善措施 1：新增人行道（或人行空間） 

人行道舖設情況沒有連貫 

人行道有違規障礙物或被占用
（如違規停車等） 

改善措施2：移除障礙物 

改善措施 25：加強違規占用及違停執法 

人行道會被機慢車駕駛違規行駛 
改善措施3：人行空間與自行車或慢車通行空間分流 

改善措施 26：加強取締機車駛入人行道之違規 

人行道行走空間不足（含未依標
準佈設寬度） 

改善措施 4：調整道路配置與拓寬現有人行空間 

未設人行道路段，人行空間與車
道分隔不明顯 

改善措施 5：明顯區隔人行空間（非實體） 

人行道路面不平整（或破損） 改善措施 6：整平人行空間 

人行道沒有護欄保護 改善措施 7：設置護欄 

行人穿
越道 

路段中的行人穿越處沒有規劃行
人穿越道或設置不當 

改善措施8：新繪（或調整）行人穿越道 

改善措施9：調整行人穿越道型式 

停車17 

無設置家長接送區或設置位置不
當 

改善措施10：整合路側停車空間 
無設置公車停靠區 

常有違規停車情況發生 

車速 

目前道路速限過高：主（次）要道
路超過50km/hr、服務道路（含巷
道）超過30km/hr 

改善措施28：降低速限（通學區內降至30km/hr 較佳） 

車速過快：主（次）要道路超
50km/hr、服務道路（含巷道）超過
30km/hr（建議可先以觀察方式認
定，如有爭議再以測速儀器量測） 

改善措施11：採不同材質鋪面或不同顏色路面之設計 

改善措施29：設置閃光號誌 

改善措施12：設置減速丘、減速墊、減速台 

改善措施13：道路縮減或彎曲 

改善措施14：設置速度感測設備 

改善措施15：設置超速執法設備 

交通量 

早晚尖峰車流量大，影響學生通
行安全 

改善措施16：於路口處進行管制（如時段性之行人徒步

區、禁止進入、單行道） 

經常有大型車通過，影響學生通
行安全 

改善措施16：於路口處進行管制（如時段性之行人徒步

區、禁止進入、單行道） 

通學區
標示 

未設置通學區標誌（線），提示駕
駛人進入通學區，或設置不正確 

改善措施17：設置標示通學區標誌或標線 

 
17 配合 114 年 11 月 19 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第 56 條，為提升校園周邊道路交通環

境，保障兒少通學安全，通學區內之交岔路口 10 公尺內，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

或警察機關不得另行規定汽車之停車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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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路口常見的問題及改善措施 

人行環境問題 改善措施 

行人
穿越
道 

沒有劃設行人穿越道 改善措施8：新繪（或調整）行人穿越道 

行人穿越道的距離過遠（路寬20公尺
以上） 

改善措施9：調整行人穿越道型式  

改善措施18：路口處行人停等空間改善 

設計位置不當或行穿線劃錯、未退
縮、未銜接人行道 

改善措施8：新繪（或調整）行人穿越道 

改善措施18：路口處行人停等空間改善 

不符合通用設計 
改善措施30：人行道斜坡設計 

改善措施31：行人穿越道枕木紋線增加視障引道標線 

有違規障礙物或被占用 改善措施2：移除障礙物 

路口轉向處無規劃行人停等空間，或
停等空間不足 

改善措施18：路口處行人停等空間改善 

路口轉向處沒有護欄保護 改善措施7：設置護欄 

號誌 

路口沒有設置號誌 改善措施20：增設號誌行車管制號誌 

改善措施32：調整成時段性號誌管制（若是使用三色

號誌做為閃光號誌，則於上下學時段調整為行車管制

號誌） 

路口沒有設置閃光號誌（非行車管
制） 

路口沒有行人專用號誌 改善措施21：增設行人專用號誌 

路口號誌時制設計不當 改善措施22：調整號誌時制 

路口號誌設置位置不當 改善措施33：調整號誌位置 

視距 

有違規障礙物（建物、植栽）且擋住
行人視線 

改善措施2：移除障礙物 

改善措施19：提高行人可視性 

有違規停車情況且擋住行人視線18 

改善措施10：整合路側停車空間 

改善措施25：加強違規占用及違停執法 

改善措施27：劃設禁止（臨時）停車線（紅、黃色標線） 

路口轉向處有無公車停靠區或位置不
當 

改善措施10：整合路側停車空間 

路口常進行商業活動，其人流影響行
人視線 

改善措施25：加強違規占用及違停執法 

改善措施27：劃設禁止（臨時）停車線（紅、黃色標線） 

路口所處的位置路型不佳（為斜交或
多岔路口） 

改善措施18：路口處行人停等空間改善 

改善措施22：調整號誌時制 

路口所設置的照明亮度不足，影響行
人視線 

改善措施19：提高行人可視性 

車速 

路口轉向處道路速限過高：主（次）要
道路超過50km/hr、服務道路（含巷道）
超過30km/hr 

改善措施28：降低速限 

路口轉向處車速過快：主（次）要道路改善措施11：採不同材質鋪面或不同顏色路面之設計 

 
18 配合 114 年 11 月 19 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第 56 條，為提升校園周邊道路交通環

境，保障兒少通學安全，通學區內之交岔路口 10 公尺內，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

或警察機關不得另行規定汽車之停車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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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環境問題 改善措施 

超過50km/hr、服務道路（含巷道）超
過30km/hr（建議可先以觀察方式認
定，如有爭議再以測速儀器量測） 

改善措施29：設置閃光號誌 

改善措施12：設置減速丘、減速墊、減速台 

改善措施13：道路縮減或彎曲 

改善措施14：設置速度感測設備 

改善措施15：設置超速執法設備 

交通
量 

路口轉向處車流量大，影響學生通行
安全 

改善措施 11：採不同材質鋪面或不同顏色路面之設計 

改善措施 16：於路口處進行管制（如時段性之行人徒

步區、禁止進入、單行道） 

改善措施22：調整號誌時制 

改善措施23：設置路口導引設施 

改善措施24：設置行人及自行車偵測系統 

路口轉向處大型車較多，影響學生通
行安全 

改善措施16：於路口處進行管制（如時段性之行人徒

步區、禁止進入、單行道） 

改善措施18：路口處行人停等空間改善 

改善措施22：調整號誌時制 

通學
區標
示 

未設置通學區標誌（線），提示駕駛
人進入通學區，或設置不正確 

改善措施17：設置標示通學區標誌或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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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通學區標誌標線 

※1、「備註：本指引之通學區起(終)點標誌、標線請依『道路交通標誌標

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37 條之 1、第 163 條之 1規定辦理。 

 

標誌：進入通學區域 

主（次）要道路： 

1. 警示進入通學區 

2. 維持原有速限 

服務道路（含巷道）： 

1. 警示進入通學區 

2. 速限降低（如 30kph） 

 

 

 

 

附錄圖 1 進入通學區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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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離開通學區域 

主（次）要道路： 

1. 警示離開通學區 

2. 維持原有速限 

服務道路（含巷道）： 

1. 警示進入通學區 

2. 恢復一般照路速限（如

50kph） 

 

 

 

 

附錄圖 2 離開通學區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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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線：進入通學區 

主（次）要道路： 

1. 警示進入通學區 

2. 維持原有速限 

服務道路（含巷道）： 

1. 警示進入通學區 

2. 速限降低（如 30kph） 

 

 

 

 

 

附錄圖 3 進入通學區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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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線：離開通學區 

主（次）要道路： 

1. 警示離開通學區 

2. 維持原有速限 

服務道路（含巷道）： 

1. 警示離開通學區 

2. 恢復一般道路速限（如

50kph） 

 

 

 

 

 

附錄圖 4 離開通學區標線 

 



 

 
 

 
附錄圖 5 進出通學區範圍之通學區標誌（線）設置示意圖(路段)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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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 6 進出通學區範圍之通學區標誌（線）設置示意圖(路口) 

 


